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簡字第483號

原      告  周佑融  

訴訟代理人  陳宣任律師

受訴訟告知  

人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楊沂靜  

複代理人    逄皓群  

受訴訟告知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訴訟代理人  林仕文律師

被      告  李昀修  

            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岳勇  

被      告  鄭筱雯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理人    張奕靖律師

            廖沅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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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

文。經查，被告陳明自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球人壽公司)買受由第三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富發公司)興建之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號12樓

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後，未曾居住，即出售予原

告，且本件涉及系爭房屋之瑕疵，故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與

興富發公司與本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聲請對第三人全球

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51、87頁)，

經本院對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訴訟告知，受訴訟告

知人復經具狀及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6、260-262

頁、第269-27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6月20日，於被告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下

稱有勝不動產公司)經紀人即被告陳岳勇及鄭筱雯仲介下，

與被告李昀修達成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合意，並於同日

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被告李昀修並向原

告保證系爭房屋沒有包括滲漏水問題等物之瑕疵，並於標的

物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

在最近一年内修復滲漏水」等欄位勾選「否」。其後，雙方

於110年8月9日辦妥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然而，原告遷入系爭房屋後，使用僅一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

之衛浴地板、臥室及衛浴中間之牆面不斷產生粉塵，且有剝

落、面積擴大之現象，經防水工程行勘查後，認定係磁磚癌

及壁癌，且認係因系爭房屋衛浴地磚及洩水坡道施工品質不

良等問題，導致原乾濕分離之衛浴，濕區水分容易滲漏至乾

區，進而造成磁磚癌、壁癌等現象，且該狀況如果不及時處

理，未來磁磚癌、壁癌之面積可能繼續擴大。此外，壁癌、

磁磚癌等問題不僅影響建物之外觀，長期更可能導致粉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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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進而影響牆體結構、減低建物之耐用期限；另會造成

氣喘、過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等徤康問題，亦與原告購買

新成屋之目的相違。尤有甚者，防水工程行甚至發現系爭房

屋已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可見被告李昀修對於系爭房

屋防水工程存有瑕疵乙事，縱非明知而故意掩飾，亦有重大

過失。

　㈢因為目前技術無法確切鑑定漏水自何日開始，一般是依照鑑

定報告與經驗法則綜合判斷，原告是向被告李昀修購買全新

房屋，購買全新房屋目的是要免去相關修繕勞累，況且新屋

一般而言屋況較好，也會反應其價值，依照經驗法則及誠信

原則，應可認為購買一年之新屋不可能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就

產生漏水瑕疵。若被告主張原告有何違反一般情形使用，而

人為導致目前漏水情形，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此外，依照

鑑定報告及相關照片，也無法看出系爭房屋主衛浴使用上有

任何外力破壞痕跡。另被告李昀修主張交屋時無漏水瑕疵情

況，但被告李昀修並無實際使用過系爭房屋，該等漏水瑕疵

當然無法顯現。

　㈣又上開磁磚癌、壁癌等問題，需施作多項防水工程始能修

復，其中主臥部分為2萬6344元、主臥衛浴部分為20萬6930

元；此外，上開工程耗時2個月，期間因施工將產生大量粉

塵，且因衛浴處於施工狀態無法使用，故於該期間原告及其

家人無法居住於系爭房屋，而有另行租屋之必要，尚需支出

搬家費用等共計6萬6726元，綜合以上說明，原告受有30萬

元之損害。

　㈤綜上，被告李昀修依民法第354條之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9

條之約定，應對原告負瑕疵擔保責任，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賠償瑕疵給付及

修繕費用23萬3274元之損害，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李昀修就加害給付即租金及管理費等6萬6726

元之損害。而被告陳岳勇、鄭筱雯全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4條之2第3款至第5款等規定，為必要之調查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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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關於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顯有

過失，其等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

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另

被告陳岳勇係有勝不動產公司之負責人，亦為該公司之經紀

人員，故有勝不動產公司自應與被告陳岳勇依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

任。被告李昀修、陳岳勇及鄭筱雯如前述之故意或重大過失

之行為，顯係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故原告請求被告李

昀修及陳岳勇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賠

償責任。上述各請求權基礎對於各被告為選擇合併之關係，

請鈞院擇最有利於原告者為判決。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之營造商是興富發公司，被告李昀修是於系爭房屋

預售階段即向全球人壽公司購買，而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底

完工交付予被告李昀修。被告李昀修取得系爭房屋後，從未

實際入住，旋委託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為居間仲介事宜，復

旋於同年6月20日將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並於同年8月9日

辦畢移轉登記、同年月26日完成點交。而原告遲至112年1月

間始反應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疑慮，距原告實際取得、使用系

爭房屋應已長達近一年半。

　㈡被告否認系爭房屋具漏水瑕疵，退步言之，縱有瑕疵，亦否

認於110年8月26日點交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原告固提出

現場照片數張，然此至多僅能看出系爭房屋部分位置目前之

瑕疵外觀，但無從說明其生成原因為何，及是否確為衛浴滲

漏水所致。又系爭房屋縱有滲漏水疑慮，亦無從確認其存在

時點，究係於交付系爭房屋前或後所發生，及是否有受原告

個人使用習慣影響之可能等節均不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

任。

　㈢被告李昀修固然為出賣人，但從未使用系爭房屋，出售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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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系爭房屋幾乎等同新成屋。而原告已實際使用近一年

半，期間經歷初期裝潢施工、家庭使用痕跡、天然災害等情

事，均無原告所稱滲漏水瑕疵，則現原告欲改稱系爭房屋是

早於110年8月間交屋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要求被告承擔損

失等語，顯已過度擴張，難認有理。

　㈣又依鑑定結果，系爭房屋發生漏水情事不過一年時間，可見

漏水係於房屋移轉後方發生。而系爭房屋漏水原因是防水層

失效，防水層失效原因除自然老化、施工不良外，使用習慣

不良亦是常見原因，若使用過多化學清潔劑、或浴室長時間

積水，都有可能影響防水層壽命，故難以系爭房屋出現漏水

乙節，即認為出賣人有可歸責事由，也不能據此認定必然有

瑕疵，堪認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9日危險移轉時，尚無滅失

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瑕疵存在。此外，系爭房屋之漏水狀況既係於移轉

與原告後才發生，被告自無從知悉，也不可能預先施作防水

針工程。系爭房屋交付後，原告要如何使用，並非被告所得

管控，是交付後所出現之漏水，自然也不得要求被告承擔。

　㈤綜上，不論是被告李昀修、或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於出

賣系爭房屋予原告時，皆確認並保證系爭房屋出賣時並無漏

水狀況，現也確認被告等人未對系爭房屋施作防水針，系爭

房屋之漏水也是交屋後多年方顯現，難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

由，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是原告以民法第227

條第1項、第2項及同法第226條第1項主張不完全給付之損害

賠償請求，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

44條、民法第2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以民法第184條、

民法第185條、民法第18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皆無理由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受告知訴訟人陳述意見：

　㈠全球人壽公司稱：

　　⒈被告李昀修於本件訴訟原告就求償事實、金額均尚未負舉

證責任之際，即對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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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2768號，下稱另案)主張依民法第354

條、第227條，本件漏水應由參加人負賠償之責，並以本

件原告主張之金額為另案之求償金額。

　　⒉本件原告主張民法第354條、第227條之依據為其與被告間

之買賣契約，與參加人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之買賣契約顯

不相同，基於債之相對性，本件被告李昀修與原告間之買

賣契約議定之條款、特別詢問及確認之事項、雙方履約之

過程、所有或取得系爭房屋期間或之前是否明知或過失不

知存在瑕庇，均與參加人無涉。再者，就原告另依民法第

184條侵權行為訴請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顯然亦取決於

被告自身簽立之契約、文件及履約過程，實均與參加人無

關。

　　⒊又參加人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後，被告復另行出賣、點交

系爭房屋予原告，二次買賣之標的物危險移轉時點顯不相

同。姑不論系爭房屋是否漏水尚有未明，倘有漏水情事

(假設語氣)，本件若未能精確認定系爭房屋於參加人110

年6月10日交付以前即存在漏水現象，則對另案訴訟並無

援引之實益。

　　⒋依照現有鑑定技術，實無法確定本件漏水是何時生成，但

依照本件鑑定報告稱現場無施打防水針情形，鑑定人員判

斷本件漏水形成時間大約為一年左右，依上開鑑定意見推

估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產生於112年4月左右，且系爭房屋既

未曾施打防水針，防水層破裂導致主臥廁所外部漏水成因

為長期溫度、濕度變化，均證參加人於110年6月10日交付

系爭房屋予被告李昀修時並不存在漏水情狀，就嗣後產生

之漏水現象亦無可歸責參加人之事由。本件被告向參加人

提起另案訴訟主張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

均屬無由。

　㈡興富發公司稱：

　　鑑定認為系爭房屋沒有施作防水針之情況，且主臥廁所預估

防水層失效時間約一年左右，故不論於參加人全球人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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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6月間售屋予被告李昀修，或於110年8月間被告李昀修

交付房屋予原告等時間，均不存在漏水情況，原告應依民法

第373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自行負擔

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透過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之經理人即被告陳岳

勇、鄭筱雯仲介，向被告李昀修購買系爭房屋並簽訂系爭買

賣契約，被告李昀修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無滲漏水問題等瑕

疵，及據此填載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交屋後，原告使用約1

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衛浴地板及臥室與衛浴中間牆面有磁磚

癌及壁癌，且係漏水所造成等節，業經原告提出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第2

5-34頁)。而被告等對於原告主張之購屋經過、於前開時、

地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等節雖不爭執，但原告主張系

爭房屋於交屋時即有瑕疵，被告應分別負擔契約責任或共同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

　㈡本院就：⒈系爭房屋是否曾有施打防水針痕跡？⒉是否有滲

漏水之情形，其發生之原因及時間為何？等節委請社團法人

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下稱防水工程協進會)進行鑑定，

其鑑定結果認為：⒈業經初勘、複勘，現場無打防水針現

象；⒉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業經檢測結果有漏水情形，原

因為防水層失效，時間研判約有1年左右；系爭房屋主臥室

廁所外部牆壁對應內部房屋防水層有破損，故在用水時主臥

室房間廁所外部牆壁就會有滲漏水並產生白華現象等語，此

有防水工程協進會113年4月29日台防(113)公協會字第719號

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70-214頁)。據

此，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鑑定報告，雖可見系爭房屋確實

有原告主張之滲漏水瑕疵，但並無曾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及現

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有施打防水針之

情形，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施打防水針痕跡等語，顯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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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又上開鑑定初勘及複勘時間分別為113年3月18日、同年

4月11日，鑑定結果則認定漏水時間約1年左右，以此推算，

系爭房屋漏水時間應在112年初左右，縱使此認定之時間與

實際開始滲漏水之時間有誤差，然距離原告購買、移轉系爭

房屋之時間即110年6月、8月間，仍相隔近2年。並參酌原告

自陳其於購屋後1年有餘即發現有漏水造成磁磚癌、壁癌等

語，可見原告自述購屋後發現瑕疵之時間，與鑑定結果認定

瑕疵發生之時間大致相近，則該瑕疵是否於原告購屋並入住

後始產生，並非無疑。綜合上情，尚難認原告主張該瑕疵於

向被告李昀修購屋時已存在等節屬實。

　㈢另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在系爭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5項中保證

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滲漏水等瑕疵，及所附之標的物現況說

明書中表示「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況」、「是否曾在最

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欄位勾選「否」之情形，足徵原告與

被告李昀修約定之房屋現況應屬無滲漏水之狀態，方能符合

約定之品質及效用，被告李昀修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

語。惟觀諸上開欄位之文字用語，應係表明填載標的現況說

明書時系爭房屋之現況無滲漏水、最近一年內未有修復滲漏

水之情事，並非被告積極保證系爭房屋在交付予原告後，未

來皆不會漏水，自無從憑上開條款認被告李昀修應對系爭房

屋交屋後始生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責任。況

且，系爭房屋並未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原告使用1年餘，

始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等節，均如前述，亦可見系爭房

屋交屋前並無漏水情形，原告復未能提出被告李昀修明知系

爭房屋有滲漏水或曾於原告購屋前一年內修復滲漏水，而故

意不告知原告之證據，益徵原告購屋時系爭房屋並無瑕疵，

被告李昀修亦無故意隱瞞瑕疵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35

4條、第359條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自屬

無據。

　㈣第按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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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惟該條所稱之不完全給付，

必以契約成立前給付可能，嗣後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

違反信義與衡平原則，而積極的債權侵害，始足稱之(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3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據此，於

特定物買賣契約，如契約雙方締約時已約明依標的物之現狀

交付，則出賣人依現狀交付即屬依債務本旨給付，自難認屬

不完全給付。本件被告既已依約按契約成立時買賣標的物之

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且無證據證明交屋時系爭房屋已有漏水

瑕疵，依前揭說明，即屬依債務本旨所為之給付，不構成不

完全給付。執此，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出售系爭房屋，有不

完全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請求賠償修繕費用

等語，亦屬無據。

　㈤末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

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

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

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

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

第4款、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動產仲介業者，針

對其所為之仲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

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有

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如已施予必要注意，即

難認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生過失甚或故意之情形。

原告固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為被告有勝不動產聘僱之仲

介人員，未善盡調查義務並提供原告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

訊，致原告受有修繕系爭瑕疵之損害等語，然查，原告既不

能證明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即有漏水情形，業如前述，自難認

陳岳勇、鄭筱雯有何故意或過失，未調查並告知該漏水疵存

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未盡其調查

義務，並提供有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而應依不動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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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第28條規定，與

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㈥而本件既難認定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已有上開瑕

疵，自無從要求出賣人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仲介

部分亦顯無疏失未檢查瑕疵、漏未提供資訊之情事，更難認

本件被告等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瑕疵，致生損害於原告之侵

權行為，故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

語，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委任、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或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修繕

費用、房租及管理費等共計30萬元等語，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楊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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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簡字第483號
原      告  周佑融  
訴訟代理人  陳宣任律師
受訴訟告知  
人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楊沂靜  
複代理人    逄皓群  
受訴訟告知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訴訟代理人  林仕文律師
被      告  李昀修  
            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岳勇  
被      告  鄭筱雯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理人    張奕靖律師
            廖沅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陳明自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買受由第三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興建之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號1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後，未曾居住，即出售予原告，且本件涉及系爭房屋之瑕疵，故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與興富發公司與本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聲請對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51、87頁)，經本院對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訴訟告知，受訴訟告知人復經具狀及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6、260-262頁、第269-27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6月20日，於被告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有勝不動產公司)經紀人即被告陳岳勇及鄭筱雯仲介下，與被告李昀修達成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合意，並於同日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被告李昀修並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沒有包括滲漏水問題等物之瑕疵，並於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内修復滲漏水」等欄位勾選「否」。其後，雙方於110年8月9日辦妥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然而，原告遷入系爭房屋後，使用僅一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之衛浴地板、臥室及衛浴中間之牆面不斷產生粉塵，且有剝落、面積擴大之現象，經防水工程行勘查後，認定係磁磚癌及壁癌，且認係因系爭房屋衛浴地磚及洩水坡道施工品質不良等問題，導致原乾濕分離之衛浴，濕區水分容易滲漏至乾區，進而造成磁磚癌、壁癌等現象，且該狀況如果不及時處理，未來磁磚癌、壁癌之面積可能繼續擴大。此外，壁癌、磁磚癌等問題不僅影響建物之外觀，長期更可能導致粉刷層損害、進而影響牆體結構、減低建物之耐用期限；另會造成氣喘、過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等徤康問題，亦與原告購買新成屋之目的相違。尤有甚者，防水工程行甚至發現系爭房屋已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可見被告李昀修對於系爭房屋防水工程存有瑕疵乙事，縱非明知而故意掩飾，亦有重大過失。
　㈢因為目前技術無法確切鑑定漏水自何日開始，一般是依照鑑定報告與經驗法則綜合判斷，原告是向被告李昀修購買全新房屋，購買全新房屋目的是要免去相關修繕勞累，況且新屋一般而言屋況較好，也會反應其價值，依照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應可認為購買一年之新屋不可能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就產生漏水瑕疵。若被告主張原告有何違反一般情形使用，而人為導致目前漏水情形，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此外，依照鑑定報告及相關照片，也無法看出系爭房屋主衛浴使用上有任何外力破壞痕跡。另被告李昀修主張交屋時無漏水瑕疵情況，但被告李昀修並無實際使用過系爭房屋，該等漏水瑕疵當然無法顯現。
　㈣又上開磁磚癌、壁癌等問題，需施作多項防水工程始能修復，其中主臥部分為2萬6344元、主臥衛浴部分為20萬6930元；此外，上開工程耗時2個月，期間因施工將產生大量粉塵，且因衛浴處於施工狀態無法使用，故於該期間原告及其家人無法居住於系爭房屋，而有另行租屋之必要，尚需支出搬家費用等共計6萬6726元，綜合以上說明，原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
　㈤綜上，被告李昀修依民法第354條之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應對原告負瑕疵擔保責任，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賠償瑕疵給付及修繕費用23萬3274元之損害，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就加害給付即租金及管理費等6萬6726元之損害。而被告陳岳勇、鄭筱雯全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款至第5款等規定，為必要之調查並提供原告關於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顯有過失，其等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陳岳勇係有勝不動產公司之負責人，亦為該公司之經紀人員，故有勝不動產公司自應與被告陳岳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告李昀修、陳岳勇及鄭筱雯如前述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顯係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故原告請求被告李昀修及陳岳勇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上述各請求權基礎對於各被告為選擇合併之關係，請鈞院擇最有利於原告者為判決。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之營造商是興富發公司，被告李昀修是於系爭房屋預售階段即向全球人壽公司購買，而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底完工交付予被告李昀修。被告李昀修取得系爭房屋後，從未實際入住，旋委託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為居間仲介事宜，復旋於同年6月20日將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並於同年8月9日辦畢移轉登記、同年月26日完成點交。而原告遲至112年1月間始反應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疑慮，距原告實際取得、使用系爭房屋應已長達近一年半。
　㈡被告否認系爭房屋具漏水瑕疵，退步言之，縱有瑕疵，亦否認於110年8月26日點交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原告固提出現場照片數張，然此至多僅能看出系爭房屋部分位置目前之瑕疵外觀，但無從說明其生成原因為何，及是否確為衛浴滲漏水所致。又系爭房屋縱有滲漏水疑慮，亦無從確認其存在時點，究係於交付系爭房屋前或後所發生，及是否有受原告個人使用習慣影響之可能等節均不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被告李昀修固然為出賣人，但從未使用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時系爭房屋幾乎等同新成屋。而原告已實際使用近一年半，期間經歷初期裝潢施工、家庭使用痕跡、天然災害等情事，均無原告所稱滲漏水瑕疵，則現原告欲改稱系爭房屋是早於110年8月間交屋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要求被告承擔損失等語，顯已過度擴張，難認有理。
　㈣又依鑑定結果，系爭房屋發生漏水情事不過一年時間，可見漏水係於房屋移轉後方發生。而系爭房屋漏水原因是防水層失效，防水層失效原因除自然老化、施工不良外，使用習慣不良亦是常見原因，若使用過多化學清潔劑、或浴室長時間積水，都有可能影響防水層壽命，故難以系爭房屋出現漏水乙節，即認為出賣人有可歸責事由，也不能據此認定必然有瑕疵，堪認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9日危險移轉時，尚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存在。此外，系爭房屋之漏水狀況既係於移轉與原告後才發生，被告自無從知悉，也不可能預先施作防水針工程。系爭房屋交付後，原告要如何使用，並非被告所得管控，是交付後所出現之漏水，自然也不得要求被告承擔。
　㈤綜上，不論是被告李昀修、或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於出賣系爭房屋予原告時，皆確認並保證系爭房屋出賣時並無漏水狀況，現也確認被告等人未對系爭房屋施作防水針，系爭房屋之漏水也是交屋後多年方顯現，難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由，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是原告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及同法第226條第1項主張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以民法第184條、民法第185條、民法第18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皆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受告知訴訟人陳述意見：
　㈠全球人壽公司稱：
　　⒈被告李昀修於本件訴訟原告就求償事實、金額均尚未負舉 證責任之際，即對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2768號，下稱另案)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227條，本件漏水應由參加人負賠償之責，並以本件原告主張之金額為另案之求償金額。
　　⒉本件原告主張民法第354條、第227條之依據為其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與參加人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之買賣契約顯不相同，基於債之相對性，本件被告李昀修與原告間之買賣契約議定之條款、特別詢問及確認之事項、雙方履約之過程、所有或取得系爭房屋期間或之前是否明知或過失不知存在瑕庇，均與參加人無涉。再者，就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訴請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顯然亦取決於被告自身簽立之契約、文件及履約過程，實均與參加人無 關。
　　⒊又參加人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後，被告復另行出賣、點交系爭房屋予原告，二次買賣之標的物危險移轉時點顯不相同。姑不論系爭房屋是否漏水尚有未明，倘有漏水情事(假設語氣)，本件若未能精確認定系爭房屋於參加人110年6月10日交付以前即存在漏水現象，則對另案訴訟並無援引之實益。
　　⒋依照現有鑑定技術，實無法確定本件漏水是何時生成，但依照本件鑑定報告稱現場無施打防水針情形，鑑定人員判斷本件漏水形成時間大約為一年左右，依上開鑑定意見推估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產生於112年4月左右，且系爭房屋既未曾施打防水針，防水層破裂導致主臥廁所外部漏水成因為長期溫度、濕度變化，均證參加人於110年6月10日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李昀修時並不存在漏水情狀，就嗣後產生之漏水現象亦無可歸責參加人之事由。本件被告向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主張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由。
　㈡興富發公司稱：
　　鑑定認為系爭房屋沒有施作防水針之情況，且主臥廁所預估防水層失效時間約一年左右，故不論於參加人全球人壽公司110年6月間售屋予被告李昀修，或於110年8月間被告李昀修交付房屋予原告等時間，均不存在漏水情況，原告應依民法第373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自行負擔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透過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之經理人即被告陳岳勇、鄭筱雯仲介，向被告李昀修購買系爭房屋並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李昀修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無滲漏水問題等瑕疵，及據此填載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交屋後，原告使用約1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衛浴地板及臥室與衛浴中間牆面有磁磚癌及壁癌，且係漏水所造成等節，業經原告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第25-34頁)。而被告等對於原告主張之購屋經過、於前開時、地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等節雖不爭執，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時即有瑕疵，被告應分別負擔契約責任或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本院就：⒈系爭房屋是否曾有施打防水針痕跡？⒉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其發生之原因及時間為何？等節委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下稱防水工程協進會)進行鑑定，其鑑定結果認為：⒈業經初勘、複勘，現場無打防水針現象；⒉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業經檢測結果有漏水情形，原因為防水層失效，時間研判約有1年左右；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外部牆壁對應內部房屋防水層有破損，故在用水時主臥室房間廁所外部牆壁就會有滲漏水並產生白華現象等語，此有防水工程協進會113年4月29日台防(113)公協會字第719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70-214頁)。據此，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鑑定報告，雖可見系爭房屋確實有原告主張之滲漏水瑕疵，但並無曾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及現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有施打防水針之情形，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施打防水針痕跡等語，顯屬無據。又上開鑑定初勘及複勘時間分別為113年3月18日、同年4月11日，鑑定結果則認定漏水時間約1年左右，以此推算，系爭房屋漏水時間應在112年初左右，縱使此認定之時間與實際開始滲漏水之時間有誤差，然距離原告購買、移轉系爭房屋之時間即110年6月、8月間，仍相隔近2年。並參酌原告自陳其於購屋後1年有餘即發現有漏水造成磁磚癌、壁癌等語，可見原告自述購屋後發現瑕疵之時間，與鑑定結果認定瑕疵發生之時間大致相近，則該瑕疵是否於原告購屋並入住後始產生，並非無疑。綜合上情，尚難認原告主張該瑕疵於向被告李昀修購屋時已存在等節屬實。
　㈢另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在系爭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5項中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滲漏水等瑕疵，及所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表示「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況」、「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欄位勾選「否」之情形，足徵原告與被告李昀修約定之房屋現況應屬無滲漏水之狀態，方能符合約定之品質及效用，被告李昀修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惟觀諸上開欄位之文字用語，應係表明填載標的現況說明書時系爭房屋之現況無滲漏水、最近一年內未有修復滲漏水之情事，並非被告積極保證系爭房屋在交付予原告後，未來皆不會漏水，自無從憑上開條款認被告李昀修應對系爭房屋交屋後始生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責任。況且，系爭房屋並未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原告使用1年餘，始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等節，均如前述，亦可見系爭房屋交屋前並無漏水情形，原告復未能提出被告李昀修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或曾於原告購屋前一年內修復滲漏水，而故意不告知原告之證據，益徵原告購屋時系爭房屋並無瑕疵，被告李昀修亦無故意隱瞞瑕疵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354條、第359條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自屬無據。
　㈣第按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惟該條所稱之不完全給付，必以契約成立前給付可能，嗣後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原則，而積極的債權侵害，始足稱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3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據此，於特定物買賣契約，如契約雙方締約時已約明依標的物之現狀交付，則出賣人依現狀交付即屬依債務本旨給付，自難認屬不完全給付。本件被告既已依約按契約成立時買賣標的物之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且無證據證明交屋時系爭房屋已有漏水瑕疵，依前揭說明，即屬依債務本旨所為之給付，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執此，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出售系爭房屋，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請求賠償修繕費用等語，亦屬無據。
　㈤末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4款、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動產仲介業者，針對其所為之仲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如已施予必要注意，即難認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生過失甚或故意之情形。原告固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為被告有勝不動產聘僱之仲介人員，未善盡調查義務並提供原告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致原告受有修繕系爭瑕疵之損害等語，然查，原告既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即有漏水情形，業如前述，自難認陳岳勇、鄭筱雯有何故意或過失，未調查並告知該漏水疵存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未盡其調查義務，並提供有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第28條規定，與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㈥而本件既難認定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已有上開瑕疵，自無從要求出賣人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仲介部分亦顯無疏失未檢查瑕疵、漏未提供資訊之情事，更難認本件被告等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瑕疵，致生損害於原告之侵權行為，故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委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或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修繕費用、房租及管理費等共計30萬元等語，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楊霽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簡字第483號
原      告  周佑融  
訴訟代理人  陳宣任律師
受訴訟告知  
人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楊沂靜  
複代理人    逄皓群  
受訴訟告知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訴訟代理人  林仕文律師
被      告  李昀修  
            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岳勇  
被      告  鄭筱雯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理人    張奕靖律師
            廖沅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陳明自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全球人壽公司)買受由第三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興富發公司)興建之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號12樓之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後，未曾居住，即出售予原告，且
    本件涉及系爭房屋之瑕疵，故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與興富發
    公司與本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聲請對第三人全球人壽公
    司及興富發公司為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51、87頁)，經本院
    對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訴訟告知，受訴訟告知人復
    經具狀及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6、260-262頁、第269
    -27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6月20日，於被告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
    有勝不動產公司)經紀人即被告陳岳勇及鄭筱雯仲介下，與
    被告李昀修達成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合意，並於同日簽
    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被告李昀修並向原告
    保證系爭房屋沒有包括滲漏水問題等物之瑕疵，並於標的物
    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
    最近一年内修復滲漏水」等欄位勾選「否」。其後，雙方於
    110年8月9日辦妥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然而，原告遷入系爭房屋後，使用僅一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
    之衛浴地板、臥室及衛浴中間之牆面不斷產生粉塵，且有剝
    落、面積擴大之現象，經防水工程行勘查後，認定係磁磚癌
    及壁癌，且認係因系爭房屋衛浴地磚及洩水坡道施工品質不
    良等問題，導致原乾濕分離之衛浴，濕區水分容易滲漏至乾
    區，進而造成磁磚癌、壁癌等現象，且該狀況如果不及時處
    理，未來磁磚癌、壁癌之面積可能繼續擴大。此外，壁癌、
    磁磚癌等問題不僅影響建物之外觀，長期更可能導致粉刷層
    損害、進而影響牆體結構、減低建物之耐用期限；另會造成
    氣喘、過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等徤康問題，亦與原告購買
    新成屋之目的相違。尤有甚者，防水工程行甚至發現系爭房
    屋已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可見被告李昀修對於系爭房
    屋防水工程存有瑕疵乙事，縱非明知而故意掩飾，亦有重大
    過失。
　㈢因為目前技術無法確切鑑定漏水自何日開始，一般是依照鑑
    定報告與經驗法則綜合判斷，原告是向被告李昀修購買全新
    房屋，購買全新房屋目的是要免去相關修繕勞累，況且新屋
    一般而言屋況較好，也會反應其價值，依照經驗法則及誠信
    原則，應可認為購買一年之新屋不可能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就
    產生漏水瑕疵。若被告主張原告有何違反一般情形使用，而
    人為導致目前漏水情形，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此外，依照
    鑑定報告及相關照片，也無法看出系爭房屋主衛浴使用上有
    任何外力破壞痕跡。另被告李昀修主張交屋時無漏水瑕疵情
    況，但被告李昀修並無實際使用過系爭房屋，該等漏水瑕疵
    當然無法顯現。
　㈣又上開磁磚癌、壁癌等問題，需施作多項防水工程始能修復
    ，其中主臥部分為2萬6344元、主臥衛浴部分為20萬6930元
    ；此外，上開工程耗時2個月，期間因施工將產生大量粉塵
    ，且因衛浴處於施工狀態無法使用，故於該期間原告及其家
    人無法居住於系爭房屋，而有另行租屋之必要，尚需支出搬
    家費用等共計6萬6726元，綜合以上說明，原告受有30萬元
    之損害。
　㈤綜上，被告李昀修依民法第354條之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9
    條之約定，應對原告負瑕疵擔保責任，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賠償瑕疵給付及
    修繕費用23萬3274元之損害，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李昀修就加害給付即租金及管理費等6萬6726元
    之損害。而被告陳岳勇、鄭筱雯全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24條之2第3款至第5款等規定，為必要之調查並提供原
    告關於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顯有過
    失，其等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
    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
    陳岳勇係有勝不動產公司之負責人，亦為該公司之經紀人員
    ，故有勝不動產公司自應與被告陳岳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被告李昀修、陳岳勇及鄭筱雯如前述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
    為，顯係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故原告請求被告李昀修
    及陳岳勇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賠償責
    任。上述各請求權基礎對於各被告為選擇合併之關係，請鈞
    院擇最有利於原告者為判決。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之營造商是興富發公司，被告李昀修是於系爭房屋
    預售階段即向全球人壽公司購買，而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底
    完工交付予被告李昀修。被告李昀修取得系爭房屋後，從未
    實際入住，旋委託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為居間仲介事宜，復
    旋於同年6月20日將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並於同年8月9日
    辦畢移轉登記、同年月26日完成點交。而原告遲至112年1月
    間始反應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疑慮，距原告實際取得、使用系
    爭房屋應已長達近一年半。
　㈡被告否認系爭房屋具漏水瑕疵，退步言之，縱有瑕疵，亦否
    認於110年8月26日點交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原告固提出
    現場照片數張，然此至多僅能看出系爭房屋部分位置目前之
    瑕疵外觀，但無從說明其生成原因為何，及是否確為衛浴滲
    漏水所致。又系爭房屋縱有滲漏水疑慮，亦無從確認其存在
    時點，究係於交付系爭房屋前或後所發生，及是否有受原告
    個人使用習慣影響之可能等節均不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
    任。
　㈢被告李昀修固然為出賣人，但從未使用系爭房屋，出售予原
    告時系爭房屋幾乎等同新成屋。而原告已實際使用近一年半
    ，期間經歷初期裝潢施工、家庭使用痕跡、天然災害等情事
    ，均無原告所稱滲漏水瑕疵，則現原告欲改稱系爭房屋是早
    於110年8月間交屋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要求被告承擔損失
    等語，顯已過度擴張，難認有理。
　㈣又依鑑定結果，系爭房屋發生漏水情事不過一年時間，可見
    漏水係於房屋移轉後方發生。而系爭房屋漏水原因是防水層
    失效，防水層失效原因除自然老化、施工不良外，使用習慣
    不良亦是常見原因，若使用過多化學清潔劑、或浴室長時間
    積水，都有可能影響防水層壽命，故難以系爭房屋出現漏水
    乙節，即認為出賣人有可歸責事由，也不能據此認定必然有
    瑕疵，堪認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9日危險移轉時，尚無滅失
    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瑕疵存在。此外，系爭房屋之漏水狀況既係於移轉
    與原告後才發生，被告自無從知悉，也不可能預先施作防水
    針工程。系爭房屋交付後，原告要如何使用，並非被告所得
    管控，是交付後所出現之漏水，自然也不得要求被告承擔。
　㈤綜上，不論是被告李昀修、或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於出
    賣系爭房屋予原告時，皆確認並保證系爭房屋出賣時並無漏
    水狀況，現也確認被告等人未對系爭房屋施作防水針，系爭
    房屋之漏水也是交屋後多年方顯現，難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
    由，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是原告以民法第227
    條第1項、第2項及同法第226條第1項主張不完全給付之損害
    賠償請求，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
    44條、民法第2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以民法第184條、
    民法第185條、民法第18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皆無理由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受告知訴訟人陳述意見：
　㈠全球人壽公司稱：
　　⒈被告李昀修於本件訴訟原告就求償事實、金額均尚未負舉 
      證責任之際，即對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2768號，下稱另案)主張依民法第354
      條、第227條，本件漏水應由參加人負賠償之責，並以本
      件原告主張之金額為另案之求償金額。
　　⒉本件原告主張民法第354條、第227條之依據為其與被告間
      之買賣契約，與參加人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之買賣契約顯
      不相同，基於債之相對性，本件被告李昀修與原告間之買
      賣契約議定之條款、特別詢問及確認之事項、雙方履約之
      過程、所有或取得系爭房屋期間或之前是否明知或過失不
      知存在瑕庇，均與參加人無涉。再者，就原告另依民法第
      184條侵權行為訴請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顯然亦取決於
      被告自身簽立之契約、文件及履約過程，實均與參加人無
       關。
　　⒊又參加人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後，被告復另行出賣、點交
      系爭房屋予原告，二次買賣之標的物危險移轉時點顯不相
      同。姑不論系爭房屋是否漏水尚有未明，倘有漏水情事(
      假設語氣)，本件若未能精確認定系爭房屋於參加人110年
      6月10日交付以前即存在漏水現象，則對另案訴訟並無援
      引之實益。
　　⒋依照現有鑑定技術，實無法確定本件漏水是何時生成，但
      依照本件鑑定報告稱現場無施打防水針情形，鑑定人員判
      斷本件漏水形成時間大約為一年左右，依上開鑑定意見推
      估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產生於112年4月左右，且系爭房屋既
      未曾施打防水針，防水層破裂導致主臥廁所外部漏水成因
      為長期溫度、濕度變化，均證參加人於110年6月10日交付
      系爭房屋予被告李昀修時並不存在漏水情狀，就嗣後產生
      之漏水現象亦無可歸責參加人之事由。本件被告向參加人
      提起另案訴訟主張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
      均屬無由。
　㈡興富發公司稱：
　　鑑定認為系爭房屋沒有施作防水針之情況，且主臥廁所預估
    防水層失效時間約一年左右，故不論於參加人全球人壽公司
    110年6月間售屋予被告李昀修，或於110年8月間被告李昀修
    交付房屋予原告等時間，均不存在漏水情況，原告應依民法
    第373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自行負擔
    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透過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之經理人即被告陳岳勇
    、鄭筱雯仲介，向被告李昀修購買系爭房屋並簽訂系爭買賣
    契約，被告李昀修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無滲漏水問題等瑕疵
    ，及據此填載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交屋後，原告使用約1年
    餘即發現系爭房屋衛浴地板及臥室與衛浴中間牆面有磁磚癌
    及壁癌，且係漏水所造成等節，業經原告提出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第25-
    34頁)。而被告等對於原告主張之購屋經過、於前開時、地
    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等節雖不爭執，但原告主張系爭
    房屋於交屋時即有瑕疵，被告應分別負擔契約責任或共同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
　㈡本院就：⒈系爭房屋是否曾有施打防水針痕跡？⒉是否有滲漏
    水之情形，其發生之原因及時間為何？等節委請社團法人台
    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下稱防水工程協進會)進行鑑定，其
    鑑定結果認為：⒈業經初勘、複勘，現場無打防水針現象；⒉
    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業經檢測結果有漏水情形，原因為防
    水層失效，時間研判約有1年左右；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外
    部牆壁對應內部房屋防水層有破損，故在用水時主臥室房間
    廁所外部牆壁就會有滲漏水並產生白華現象等語，此有防水
    工程協進會113年4月29日台防(113)公協會字第719號函檢送
    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70-214頁)。據此，依
    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鑑定報告，雖可見系爭房屋確實有原告
    主張之滲漏水瑕疵，但並無曾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及現象，原
    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有施打防水針之情形，
    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施打防水針痕跡等語，顯屬無據。又
    上開鑑定初勘及複勘時間分別為113年3月18日、同年4月11
    日，鑑定結果則認定漏水時間約1年左右，以此推算，系爭
    房屋漏水時間應在112年初左右，縱使此認定之時間與實際
    開始滲漏水之時間有誤差，然距離原告購買、移轉系爭房屋
    之時間即110年6月、8月間，仍相隔近2年。並參酌原告自陳
    其於購屋後1年有餘即發現有漏水造成磁磚癌、壁癌等語，
    可見原告自述購屋後發現瑕疵之時間，與鑑定結果認定瑕疵
    發生之時間大致相近，則該瑕疵是否於原告購屋並入住後始
    產生，並非無疑。綜合上情，尚難認原告主張該瑕疵於向被
    告李昀修購屋時已存在等節屬實。
　㈢另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在系爭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5項中保證
    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滲漏水等瑕疵，及所附之標的物現況說
    明書中表示「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況」、「是否曾在最
    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欄位勾選「否」之情形，足徵原告與
    被告李昀修約定之房屋現況應屬無滲漏水之狀態，方能符合
    約定之品質及效用，被告李昀修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
    語。惟觀諸上開欄位之文字用語，應係表明填載標的現況說
    明書時系爭房屋之現況無滲漏水、最近一年內未有修復滲漏
    水之情事，並非被告積極保證系爭房屋在交付予原告後，未
    來皆不會漏水，自無從憑上開條款認被告李昀修應對系爭房
    屋交屋後始生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責任。況
    且，系爭房屋並未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原告使用1年餘，
    始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等節，均如前述，亦可見系爭房
    屋交屋前並無漏水情形，原告復未能提出被告李昀修明知系
    爭房屋有滲漏水或曾於原告購屋前一年內修復滲漏水，而故
    意不告知原告之證據，益徵原告購屋時系爭房屋並無瑕疵，
    被告李昀修亦無故意隱瞞瑕疵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35
    4條、第359條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自屬
    無據。
　㈣第按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
    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惟該條所稱之不完全給付，
    必以契約成立前給付可能，嗣後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
    違反信義與衡平原則，而積極的債權侵害，始足稱之(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3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據此，於
    特定物買賣契約，如契約雙方締約時已約明依標的物之現狀
    交付，則出賣人依現狀交付即屬依債務本旨給付，自難認屬
    不完全給付。本件被告既已依約按契約成立時買賣標的物之
    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且無證據證明交屋時系爭房屋已有漏水
    瑕疵，依前揭說明，即屬依債務本旨所為之給付，不構成不
    完全給付。執此，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出售系爭房屋，有不
    完全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請求賠償修繕費用
    等語，亦屬無據。
　㈤末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
    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
    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
    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
    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
    第4款、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動產仲介業者，針
    對其所為之仲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
    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有相
    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
    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如已施予必要注意，即難
    認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生過失甚或故意之情形。原
    告固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為被告有勝不動產聘僱之仲介
    人員，未善盡調查義務並提供原告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
    ，致原告受有修繕系爭瑕疵之損害等語，然查，原告既不能
    證明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即有漏水情形，業如前述，自難認陳
    岳勇、鄭筱雯有何故意或過失，未調查並告知該漏水疵存在
    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未盡其調查義
    務，並提供有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而應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第28條規定，與被
    告有勝不動產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㈥而本件既難認定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已有上開瑕
    疵，自無從要求出賣人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仲介
    部分亦顯無疏失未檢查瑕疵、漏未提供資訊之情事，更難認
    本件被告等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瑕疵，致生損害於原告之侵
    權行為，故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
    語，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委任、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或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修繕
    費用、房租及管理費等共計30萬元等語，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楊霽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簡字第483號
原      告  周佑融  
訴訟代理人  陳宣任律師
受訴訟告知  
人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楊沂靜  
複代理人    逄皓群  
受訴訟告知  
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惠  
訴訟代理人  林仕文律師
被      告  李昀修  
            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岳勇  
被      告  鄭筱雯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理人    張奕靖律師
            廖沅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陳明自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買受由第三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興建之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號1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後，未曾居住，即出售予原告，且本件涉及系爭房屋之瑕疵，故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與興富發公司與本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聲請對第三人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51、87頁)，經本院對全球人壽公司及興富發公司為訴訟告知，受訴訟告知人復經具狀及到庭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16、260-262頁、第269-271頁)，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6月20日，於被告有勝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有勝不動產公司)經紀人即被告陳岳勇及鄭筱雯仲介下，與被告李昀修達成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合意，並於同日簽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被告李昀修並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沒有包括滲漏水問題等物之瑕疵，並於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内修復滲漏水」等欄位勾選「否」。其後，雙方於110年8月9日辦妥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然而，原告遷入系爭房屋後，使用僅一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之衛浴地板、臥室及衛浴中間之牆面不斷產生粉塵，且有剝落、面積擴大之現象，經防水工程行勘查後，認定係磁磚癌及壁癌，且認係因系爭房屋衛浴地磚及洩水坡道施工品質不良等問題，導致原乾濕分離之衛浴，濕區水分容易滲漏至乾區，進而造成磁磚癌、壁癌等現象，且該狀況如果不及時處理，未來磁磚癌、壁癌之面積可能繼續擴大。此外，壁癌、磁磚癌等問題不僅影響建物之外觀，長期更可能導致粉刷層損害、進而影響牆體結構、減低建物之耐用期限；另會造成氣喘、過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等徤康問題，亦與原告購買新成屋之目的相違。尤有甚者，防水工程行甚至發現系爭房屋已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可見被告李昀修對於系爭房屋防水工程存有瑕疵乙事，縱非明知而故意掩飾，亦有重大過失。
　㈢因為目前技術無法確切鑑定漏水自何日開始，一般是依照鑑定報告與經驗法則綜合判斷，原告是向被告李昀修購買全新房屋，購買全新房屋目的是要免去相關修繕勞累，況且新屋一般而言屋況較好，也會反應其價值，依照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應可認為購買一年之新屋不可能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就產生漏水瑕疵。若被告主張原告有何違反一般情形使用，而人為導致目前漏水情形，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此外，依照鑑定報告及相關照片，也無法看出系爭房屋主衛浴使用上有任何外力破壞痕跡。另被告李昀修主張交屋時無漏水瑕疵情況，但被告李昀修並無實際使用過系爭房屋，該等漏水瑕疵當然無法顯現。
　㈣又上開磁磚癌、壁癌等問題，需施作多項防水工程始能修復，其中主臥部分為2萬6344元、主臥衛浴部分為20萬6930元；此外，上開工程耗時2個月，期間因施工將產生大量粉塵，且因衛浴處於施工狀態無法使用，故於該期間原告及其家人無法居住於系爭房屋，而有另行租屋之必要，尚需支出搬家費用等共計6萬6726元，綜合以上說明，原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
　㈤綜上，被告李昀修依民法第354條之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應對原告負瑕疵擔保責任，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賠償瑕疵給付及修繕費用23萬3274元之損害，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李昀修就加害給付即租金及管理費等6萬6726元之損害。而被告陳岳勇、鄭筱雯全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款至第5款等規定，為必要之調查並提供原告關於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顯有過失，其等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陳岳勇係有勝不動產公司之負責人，亦為該公司之經紀人員，故有勝不動產公司自應與被告陳岳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告李昀修、陳岳勇及鄭筱雯如前述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顯係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故原告請求被告李昀修及陳岳勇就原告所受損害30萬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上述各請求權基礎對於各被告為選擇合併之關係，請鈞院擇最有利於原告者為判決。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之營造商是興富發公司，被告李昀修是於系爭房屋預售階段即向全球人壽公司購買，而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底完工交付予被告李昀修。被告李昀修取得系爭房屋後，從未實際入住，旋委託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為居間仲介事宜，復旋於同年6月20日將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並於同年8月9日辦畢移轉登記、同年月26日完成點交。而原告遲至112年1月間始反應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疑慮，距原告實際取得、使用系爭房屋應已長達近一年半。
　㈡被告否認系爭房屋具漏水瑕疵，退步言之，縱有瑕疵，亦否認於110年8月26日點交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原告固提出現場照片數張，然此至多僅能看出系爭房屋部分位置目前之瑕疵外觀，但無從說明其生成原因為何，及是否確為衛浴滲漏水所致。又系爭房屋縱有滲漏水疑慮，亦無從確認其存在時點，究係於交付系爭房屋前或後所發生，及是否有受原告個人使用習慣影響之可能等節均不明，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被告李昀修固然為出賣人，但從未使用系爭房屋，出售予原告時系爭房屋幾乎等同新成屋。而原告已實際使用近一年半，期間經歷初期裝潢施工、家庭使用痕跡、天然災害等情事，均無原告所稱滲漏水瑕疵，則現原告欲改稱系爭房屋是早於110年8月間交屋時即存有滲漏水瑕疵，要求被告承擔損失等語，顯已過度擴張，難認有理。
　㈣又依鑑定結果，系爭房屋發生漏水情事不過一年時間，可見漏水係於房屋移轉後方發生。而系爭房屋漏水原因是防水層失效，防水層失效原因除自然老化、施工不良外，使用習慣不良亦是常見原因，若使用過多化學清潔劑、或浴室長時間積水，都有可能影響防水層壽命，故難以系爭房屋出現漏水乙節，即認為出賣人有可歸責事由，也不能據此認定必然有瑕疵，堪認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9日危險移轉時，尚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存在。此外，系爭房屋之漏水狀況既係於移轉與原告後才發生，被告自無從知悉，也不可能預先施作防水針工程。系爭房屋交付後，原告要如何使用，並非被告所得管控，是交付後所出現之漏水，自然也不得要求被告承擔。
　㈤綜上，不論是被告李昀修、或是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於出賣系爭房屋予原告時，皆確認並保證系爭房屋出賣時並無漏水狀況，現也確認被告等人未對系爭房屋施作防水針，系爭房屋之漏水也是交屋後多年方顯現，難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由，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是原告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及同法第226條第1項主張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以民法第184條、民法第185條、民法第188條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皆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受告知訴訟人陳述意見：
　㈠全球人壽公司稱：
　　⒈被告李昀修於本件訴訟原告就求償事實、金額均尚未負舉 證責任之際，即對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2768號，下稱另案)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227條，本件漏水應由參加人負賠償之責，並以本件原告主張之金額為另案之求償金額。
　　⒉本件原告主張民法第354條、第227條之依據為其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與參加人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之買賣契約顯不相同，基於債之相對性，本件被告李昀修與原告間之買賣契約議定之條款、特別詢問及確認之事項、雙方履約之過程、所有或取得系爭房屋期間或之前是否明知或過失不知存在瑕庇，均與參加人無涉。再者，就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訴請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顯然亦取決於被告自身簽立之契約、文件及履約過程，實均與參加人無 關。
　　⒊又參加人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後，被告復另行出賣、點交系爭房屋予原告，二次買賣之標的物危險移轉時點顯不相同。姑不論系爭房屋是否漏水尚有未明，倘有漏水情事(假設語氣)，本件若未能精確認定系爭房屋於參加人110年6月10日交付以前即存在漏水現象，則對另案訴訟並無援引之實益。
　　⒋依照現有鑑定技術，實無法確定本件漏水是何時生成，但依照本件鑑定報告稱現場無施打防水針情形，鑑定人員判斷本件漏水形成時間大約為一年左右，依上開鑑定意見推估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產生於112年4月左右，且系爭房屋既未曾施打防水針，防水層破裂導致主臥廁所外部漏水成因為長期溫度、濕度變化，均證參加人於110年6月10日交付系爭房屋予被告李昀修時並不存在漏水情狀，就嗣後產生之漏水現象亦無可歸責參加人之事由。本件被告向參加人提起另案訴訟主張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由。
　㈡興富發公司稱：
　　鑑定認為系爭房屋沒有施作防水針之情況，且主臥廁所預估防水層失效時間約一年左右，故不論於參加人全球人壽公司110年6月間售屋予被告李昀修，或於110年8月間被告李昀修交付房屋予原告等時間，均不存在漏水情況，原告應依民法第373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自行負擔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透過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之經理人即被告陳岳勇、鄭筱雯仲介，向被告李昀修購買系爭房屋並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李昀修向原告保證系爭房屋無滲漏水問題等瑕疵，及據此填載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交屋後，原告使用約1年餘即發現系爭房屋衛浴地板及臥室與衛浴中間牆面有磁磚癌及壁癌，且係漏水所造成等節，業經原告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第25-34頁)。而被告等對於原告主張之購屋經過、於前開時、地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等節雖不爭執，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時即有瑕疵，被告應分別負擔契約責任或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等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本院就：⒈系爭房屋是否曾有施打防水針痕跡？⒉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其發生之原因及時間為何？等節委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下稱防水工程協進會)進行鑑定，其鑑定結果認為：⒈業經初勘、複勘，現場無打防水針現象；⒉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業經檢測結果有漏水情形，原因為防水層失效，時間研判約有1年左右；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外部牆壁對應內部房屋防水層有破損，故在用水時主臥室房間廁所外部牆壁就會有滲漏水並產生白華現象等語，此有防水工程協進會113年4月29日台防(113)公協會字第719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70-214頁)。據此，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鑑定報告，雖可見系爭房屋確實有原告主張之滲漏水瑕疵，但並無曾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及現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有施打防水針之情形，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施打防水針痕跡等語，顯屬無據。又上開鑑定初勘及複勘時間分別為113年3月18日、同年4月11日，鑑定結果則認定漏水時間約1年左右，以此推算，系爭房屋漏水時間應在112年初左右，縱使此認定之時間與實際開始滲漏水之時間有誤差，然距離原告購買、移轉系爭房屋之時間即110年6月、8月間，仍相隔近2年。並參酌原告自陳其於購屋後1年有餘即發現有漏水造成磁磚癌、壁癌等語，可見原告自述購屋後發現瑕疵之時間，與鑑定結果認定瑕疵發生之時間大致相近，則該瑕疵是否於原告購屋並入住後始產生，並非無疑。綜合上情，尚難認原告主張該瑕疵於向被告李昀修購屋時已存在等節屬實。
　㈢另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在系爭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5項中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滲漏水等瑕疵，及所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表示「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況」、「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欄位勾選「否」之情形，足徵原告與被告李昀修約定之房屋現況應屬無滲漏水之狀態，方能符合約定之品質及效用，被告李昀修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惟觀諸上開欄位之文字用語，應係表明填載標的現況說明書時系爭房屋之現況無滲漏水、最近一年內未有修復滲漏水之情事，並非被告積極保證系爭房屋在交付予原告後，未來皆不會漏水，自無從憑上開條款認被告李昀修應對系爭房屋交屋後始生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責任。況且，系爭房屋並未有施打防水針之痕跡，原告使用1年餘，始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等節，均如前述，亦可見系爭房屋交屋前並無漏水情形，原告復未能提出被告李昀修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或曾於原告購屋前一年內修復滲漏水，而故意不告知原告之證據，益徵原告購屋時系爭房屋並無瑕疵，被告李昀修亦無故意隱瞞瑕疵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354條、第359條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自屬無據。
　㈣第按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惟該條所稱之不完全給付，必以契約成立前給付可能，嗣後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原則，而積極的債權侵害，始足稱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3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據此，於特定物買賣契約，如契約雙方締約時已約明依標的物之現狀交付，則出賣人依現狀交付即屬依債務本旨給付，自難認屬不完全給付。本件被告既已依約按契約成立時買賣標的物之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且無證據證明交屋時系爭房屋已有漏水瑕疵，依前揭說明，即屬依債務本旨所為之給付，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執此，原告主張被告李昀修出售系爭房屋，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請求賠償修繕費用等語，亦屬無據。
　㈤末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4款、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動產仲介業者，針對其所為之仲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如已施予必要注意，即難認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生過失甚或故意之情形。原告固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為被告有勝不動產聘僱之仲介人員，未善盡調查義務並提供原告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致原告受有修繕系爭瑕疵之損害等語，然查，原告既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即有漏水情形，業如前述，自難認陳岳勇、鄭筱雯有何故意或過失，未調查並告知該漏水疵存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陳岳勇、鄭筱雯未盡其調查義務，並提供有有關系爭房屋必要之資訊，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第28條規定，與被告有勝不動產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㈥而本件既難認定原告購買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已有上開瑕疵，自無從要求出賣人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責，仲介部分亦顯無疏失未檢查瑕疵、漏未提供資訊之情事，更難認本件被告等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瑕疵，致生損害於原告之侵權行為，故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委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或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修繕費用、房租及管理費等共計30萬元等語，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楊霽


